
普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
（2025 年度）

（公示稿）

普宁市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5 月



基于普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2024 年度

体检评估报告结论，依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抓紧推进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年度体检与正向优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

规划〔2025〕1463 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市

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实施细则（2026年版）》的通知》（粤

自然资规划〔2026〕51 号）要求，坚持管控保护与产业发展

相统一，聚焦三条控制线开展正向优化完善工作，推动国土空间

布局更加科学有序、结构更加合理均衡、管控更加精准有效，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与支撑。

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方案

1.永久基本农田

（1）总体情况

本次局部优化调整工作严格按照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

质量不降低、更加集聚连片、耕作条件更优”的原则，拟调出永

久基本农田 2084.22 亩，拟调入永久基本农田 2144.71 亩，优化

后永久基本农田总量 20.87 万亩，农田集中连片度有所提升，空

间矛盾有效缓解，农业空间格局更加合理。

（2）调出情况

普宁市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2084.22 亩。其中：属于移民搬迁

不适宜耕种、零星破碎地块 362.50 亩；经核实不符合永久基本

农田划入要求的地块，主要包括现状为非耕农用地、未利用地的

地块 840.94 亩；依法依规查处后确实无法恢复的违法用地地块，



以及 2022 年 10 月份启用“三区三线”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前，因

先建设占用而后错划为永久基本农田的地块 623.87 亩；其他经

规划年度体检确认符合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标准，确实不符合

永久基本农田划入要求的地块 256.92 亩。

（3）调入情况

本轮局部优化方案结合农业空间布局，在现状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外，补划已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

区现状耕地 2144.71 亩，实现县域内占补平衡，引导永久基本农

田集中布局，形成稳定高效的农业发展格局。

2.生态保护红线正向优化

（1）总体情况

普宁市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286.00平方

公里，本次局部正向优化调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整。

3.城镇开发边界正向优化

（1）总体情况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落实耕地保护与生态保护要求，

坚持集约节约发展。方案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17.61 公顷，调入城

镇开发边界 17.61 公顷。局部优化后，城镇空间进一步集聚，方

案未突破城区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及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上限，

切实守牢“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维护其严肃性与权威性。

（2）调出情况

根据体检结果，已批用地周边难以独立使用的边角地、插花



地、夹心地等零碎地块、规划为区域交通设施和城镇道路用地、

近期无开发建设计划的城镇开发边界进行调出，共调出图斑 39

个，总面积 17.61 公顷。

（3）调入情况

为保障重大项目落实、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布局、加强公共服

务能力的目标，本轮拟将 5 个项目地块调入城镇开发边界，总面

积为 17.61 公顷，主要涉及普宁市的占陇镇、梅塘镇、大坝镇，

共计 3 个镇。

位于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点区域内地块。空间结构和功

能优化重点区域划定面积为 23.90 平方公里，本次保障共 5 个地

块，分别为纺织服装城重点优化区，揭阳普宁产业园区重点优化

区（主园区），纺织印染环保综合处理中心重点优化区，普宁市

区北部重点优化区，普宁市区西部重点优化区，共计 5 个片区。

附图

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图

城镇开发边界正向优化图

规划用地用海正向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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